
友谊路街道农村宅基地建房审批管理

实施方案（暂行）

为进一步加强本街道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理，保障农村

村民实现户有所居，根据《关于规范宝山区农户建房审批程

序的通知》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切实履行部门职责

（一）街道办事处。负责辖区范围内农村村民住宅用地

及建设的审核批准和具体管理，建立健全街道联审联办机

制，由街道分管领导任组长，街道社区管理办、街道城管中

队、街道城运中心、街道建管中心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联

审联办工作领导小组。加强日常管理，优化审批流程，为农

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。

（二）村民委员会。各村要落实村民委员会主任负责制，

将农户建房事宜列入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；明确一名村

委会干部专人负责宅基地工作，做好农户建房申请、初审、

公示等工作，对农户建房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当予以制

止，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或者街道办事处报告，切实维护村民

利用宅基地的合法权益。

二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农户申请

申请人以户为单位向所在村级组织提出建房申请。需要



提供以下材料：

1.申请人或代理人（经申请人签字的委托书）身份证原

件及复印件；

2.农户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；

3.宅基地使用证或相关佐证材料；

4.具备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或经其审核的施工图纸，或

者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推荐的通用图纸；

5.原有住房属于危险住房，经本市专业机构出具的危房

等级属 C 级或 D 级的鉴定书；

6.其他需提供的相关材料。

（二）受理审核

1.村级审核

村级组织接到农户建房申请后，对农户的申请条件、已

有宅基地及使用情况、成员人数等进行初审。(15 日内完成

初审)

初审通过后在本村范围内将农户成员人数、建房位置、

宅基地和建筑占地面积、建筑方案等相关信息张榜公示。（公

示期限不少于 30 日。）

公示期间无异议的，村级组织应当在申请表上签署意见

后，连同建房申请人的宅基地使用承诺书和书面申请报送街

道办事处；公示期间有异议的，村级组织应当召集村民代表

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会议讨论决定,决定情况公示一周，



无异议报街道社区管理办审批。

2.街道办事处审批

街道社区管理办收到申报材料后先行审核申请人和用

地人数是否符合资格条件、宅基地和建房申请村级公示程序

是否履行到位。如资料齐全的，交至街道联审联办工作领导

小组审核宅基地布局、建房图纸、房屋结构等。

3.审批结果

街道联审联办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后，由街道对农户

建房申请做出审批决定，并将审批结果在所在村内张榜公

布，接受群众监督。

街道在审核结果时，应当核定竣工期限，竣工期限一般

为 1 年，最长不超过 2 年。

4.建立审批台账

街道社区管理办要建立农户建房审批管理台账，有关资

料归档留存，并在批准之日起 15 日内将相关审批情况分别

报区农业农村委、区规划资源局、区建管委备案。

（三）开工查验

经批准利用宅基地建房的农户，应当在开工前向街道申

请划定宅基地用地范围。

申请开工查验应提供以下材料：

1.施工队伍的资质证明或者本市乡村建设工匠证明；

2.与施工方签订的建房协议（建房协议应明确质量员、



安全员及质量安全责任等）；

3.经街道审查的施工图纸；

4.其他需审核的相关材料。

街道社区管理办、相关村委会和街道委托的第三方管理

单位应在街道审核后的 5 日内进行开工查验，实地丈量批发

宅基地，确定建房位置。

建房过程中，街道委托第三方管理单位负责建房质量安

全、按图施工情况和文明施工检查，督促落实铭牌制度。

（四）竣工验收

农户建房完工后，应当向街道申请验收。

街道在收到农户申请后 5 日内，由街道街道社区管理办、

相关村委会、第三方管理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和专管

人员开展竣工验收并签字确认，确保按图施工。实地检查农

户是否按照批准要求建设住房，并出具《农村宅基地和建房

（规划许可）验收意见表》，如有超出标准或不符合规定的

情况，在社区管理办的指导下，由村委会负责监督整改。

街道在 15 个工作日内将验收情况分别报区农业农村委、

区规划资源局、区建管委备案。通过验收的农户按照不动产

登记相关政策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、高度重视农户建房审批工作

农户建房审批管理事关农民居住权益，直接影响到农村



社会稳定。各村要高度重视，压实工作责任，严格审批程序，

确保农户建房管理工作正常有序开展。

2、开展政策法规宣传。

村委会要充分利用广播、微信、短信、会议等手段，扎

实做好宣传引导工作。分层次分类别广泛开展农户建房普法

宣传。

3、严肃工作纪律。

在农户建房审批工作中要严守工作纪律，不得优亲厚

友、违规审批等，如出现违规违法行为，将严肃追究相关责

任人责任。

四、附则

（一）本实施方案为暂行办法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如

有新的规定出台，按新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本实施方案由宝山区人民政府友谊路街道办事处

负责解释。

宝山区人民政府友谊路街道办事处

2023 年 1 月 3 日


